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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法律援助中心编著的《劳动争议诉讼技巧与指引》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不断攀升，劳资矛盾也日益复杂化。
由于我国劳动法制尚未健全以及劳动者法律意识的缺乏，企业违法用工的情况还比较突出，侵犯了劳
动者合法权益。
如何深入贯彻劳动法律法规，更好地维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成为重要且紧迫的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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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04年，自成立以来秉承“立足法治，匡扶正义，学以
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充分运用我校法学资源和法学强校的优势，积极联合政法机关、律所等相
关单位开展法律咨询、普法宣传和案件代理等各项法律援助工作。
　　近年来中心逐步明确了建设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法律社团的战略目标，确立了“成员成长、组织发
展、服务社会”三大任务，形成了“法律咨询、法治宣传和案件代理”三项核心职能，并逐步培育起
“精英意识、平民情怀”的志愿者文化。
　　2011年9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本中心接待当事人共计600余人，平均每天约5人。
2011年暑假至今我中心志愿者共为当事人代理了近100个案件、挽回了经济损失一百多万元，收到当事
人送来的感谢信3封，锦旗2面。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法律援助中心被主流媒体报道多次（其中新华社报道我校12.4普法活动、《
法制日报》社报道我校弱势群体普法工作、《京华时报》报道我校志愿者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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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实务篇
即将毕业的在校大学生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与否如何证明？
 
如何认定和保护事实劳动关系？

如何确认劳动关系？

单位是否能单方解除工伤的“临时工”的劳动合同
并不上保险？

用人单位能否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雇员工？

劳动者无故被辞退，如何维护合法权益？
 
面对企业经济性裁员，劳动者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的，劳动合同可以不再履行吗？

企业有权开除违纪职工吗？

旷工该如何认定？

试用期发生工伤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用人单位能否以高薪替代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服务协议未达目标劳动者能否申请辞职离岗？

工伤超期未认定，诉讼中如何救济？
 
下班后在工作场所受伤是否构成工伤？

获高额侵权赔偿后能否同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劳动报酬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如何证明？

劳务派遣中劳动者应向谁索要加班工资？
 
工资支付和事实劳动关系争议中当事人要证明哪些事实？

他人致工伤，单位是否赔偿？

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权益致使劳动者辞职，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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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如何讨要双倍工资及补偿金？
 
计件工资制度下能否主张加班工资？
 
试用期满不胜任，解聘要给补偿吗？

面对“历史工伤”，劳动者如何追偿？

用人单位破产，劳动者应该如何讨要工资？

下篇  理论篇
我国劳动争议诉讼与劳动争议仲裁关系改革探讨
完善工会参与劳动争议调解问题的探讨
浅议退休人员的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
对于意思瑕疵劳动合同处理机制的探讨——无效、可撤销、解除制度的选择
对我国劳动合同违约金制度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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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本案可以引发三个问题，一是用人单位能否以末位淘汰制为由解除与劳动者的合同？
二是，在我国现行劳动法律体制下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情形有哪些？
三是，劳动者面对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用人单位以末位淘汰制为理由解除与劳动者的合同违反了我国《劳动合同法》 首先，现代市
场经济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生存环境恶化，末位淘汰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员工混天度日、效
率低下的工作状况，激发员工的忧患意识和工作潜能，进而促进企业用人单位竞争力的加强和业绩的
提升。
这只是能够证明末位淘汰在管理学抑或经济学上的实用价值，但这绝不能作为末位淘汰符合法律规定
的充分理由。
劳动法律有其独特的价值追求，它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弱势为其优先价值。
正因为劳动法的这种精神，所以它根本不会像经济学或管理学那样把效率作为首要追求，而是更加侧
重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末位淘汰把公司的效率和业绩作为其最高目标，严重忽视劳动者的利益，这与劳动法的精神是不相吻
合的。
 其次，有些用人单位经其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审议”通过所谓的末位淘汰制度，更有甚者在与其员工
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也约定把末位淘汰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之一，并以此作为抗辩劳动者主张权利
的依据。
但是依据我国现行《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没有权力因为劳动者的考核业绩为所谓的末位而解雇劳
动者，末位淘汰不是用人单位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情形之一。
即便用人单位的内部规范已经事先规定了末位淘汰制度，劳动者也已经在劳动合同中默认或明示认可
了这种制度，但是内部规范或者意思自治的劳动合同的效力不会高于国家的法律法规，一旦内部规范
或劳动合同与法律法规发生抵触，那么内部规范或劳动合同的相应条款就失去效力。
 最后，应该明确的一点是劳动者在考核中的末位并不等于劳动者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不胜任。
《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
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
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这一法条中的“不胜任”不等于末位淘汰中的“末位”，在100个劳动者的竞争中，可能100个人都胜
任工作，但总有一个人处于末位；可能100个人都不胜任，即使处于第一名也不符合工作要求。
即使在有些情形中在考核中处于末位的劳动者确实不胜任自己的工作岗位，那么也要经过培训或者调
整工作岗位这一道程序，之后仍不能胜任的用人单位才可以依法解雇员工。
 （二）在我国现行劳动法律体制下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情形 由于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
不考虑对方当事人的意见，对其相对影响较大，一方面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直接关系到用人单位的生产
工作秩序和经营秩序；另一方面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也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前途与生活来源，是一个极
为为严肃的事情。
因此《劳动合同法》对于不同形式的单方解除，往往规定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不具备法定条件者，不得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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